
新北市新埔國民中學合作社委外經營督導小組實施要點 

                                107年 8月 4日校內簽核通過 

壹、 依據： 

一、102年11月11日新北市政府北府教學字第 1022763332號令  

二、104年5月6日新北市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辦理販售食品實施要點 

     修正發 布第4點、第6點、第8點 

貳、 目的： 

一、 督導本校合作社外包廠商經營情況，提升服務品質，維護師生消費權 

     益。 

二、 確保合作社外包廠商販售食品之衛生安全落實，加強學生健康飲食觀 

     念，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三、 落實權利金合法、有效之分配及運用，襄助校務推展。 

參、 實施方式： 

     成立學校合作社委外經營督導小組，不定期督導。 

肆、 人員組成： 

      本監督委員會由13人組成，分別為：校長、教師會理事長、家長會代表1 

      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衛生組長、事務組 

      長、各年級導師代表3人、專任老師代表1人。 

伍、 合作社委外經營督導小組（以下簡稱督導小組）設召集人一人，由校 

     長擔任；總務處為業務承辦單位；學務處為衛生管理單位。 

陸、 委員隨職務異動而更動，家長會代表任期為一學年。 

柒、 職責：督導小組委員為無給職，職責如下 

     一、不定期參加「合作社委外經營督導小組會議」，會議主席由召集人 

         擔任之。 

  二、督導賣場環境，評鑑廠商販售食品之衛生，衛生組填寫「學校販售 

      食品自主管理檢核表」，據以向廠商提出改善要求，若有違約者則 

      依合約規定懲處。 

捌、委員會召開時機： 



 一、審查合作社經營之重要項目。 

二、合作社販賣物品違反新北市政府規定時。 

三、違反合約內容相關規定時。 

玖、本委員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拾、未盡事宜，按相關規定辦理。 

拾壹、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